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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令心、孙柏涛、孙景江、郭恩栋、林均岐、戴君武、刘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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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在国内外各类建（构）筑物破坏等级划分方法及标准研究成果基础上制定的。由于多数构

筑物震害经验少，其破坏等级划分方法研究尚不成熟，本标准目前只给出了烟囱和水塔两种构筑物破坏

等级划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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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的原则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地震现场震害调查、灾害损失评估、烈度评定、建（构）筑物安全鉴定，以及震害预测和

工程修复等工作。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承重构件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犿犲犿犫犲狉

以承受体系的竖向和侧向荷载（如风和地震荷载）为主的构件。

２．２

非承重构件　狀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犿犲犿犫犲狉

不承受体系荷载的构件，如（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柱单层厂房的）围护墙、自承重墙，女儿墙、装饰

设备等。

２．３

建（构）筑物震害程度　犱犪犿犪犵犲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狊（狊狆犲犮犻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狊）

地震时建（构）筑物遭受破坏的轻重程度。

３　基本规定

３．１　建（构）筑物类型

３．１．１　建筑物类型包括：砌体房屋；底部框架房屋；内框架房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剪力

墙（或筒体）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或筒体）结构；钢框架结构；钢框架支撑结构；砖柱排架结构

厂房；钢、钢筋混凝土柱排架结构厂房；排架结构空旷房屋；木结构房屋；土、石结构房屋。

３．１．２　构筑物类型包括：烟囱、水塔。

３．２　建（构）筑物破坏等级划分原则

以承重构件的破坏程度为主，兼顾非承重构件的破坏程度，并考虑修复的难易和功能丧失程度的高

低为划分原则。

３．３　建（构）筑物破坏等级划分步骤

按照下列步骤划分建（构）筑物破坏等级：

ａ）　将建（构）筑物按结构类型分类；

ｂ）　区分建（构）筑物的承重构件和非承重构件，分别评定它们的破坏程度；

ｃ）　综合各个构件的破坏程度、修复的难易程度和结构使用功能的丧失程度，评定建（构）筑物的破

坏等级。

３．４　建（构）筑物破坏等级划分基本标准

３．４．１　Ⅰ级：基本完好。

３．４．２　Ⅱ级：轻微破坏。

３．４．３　Ⅲ级：中等破坏。

３．４．４　Ⅳ级：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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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　Ⅴ级：毁坏。

３．５　破坏数量用语含义

３．５．１　个别：宜取１０％以下。

３．５．２　部分：宜取１０％～５０％之间。

３．５．３　多数：宜取５０％以上。

３．６　破坏程度用语含义

３．６．１　细微裂缝

由地震引起的肉眼能够看得清楚的裂缝，对砌体墙和柱，一般发生在灰缝或抹灰层表面上。对混凝

土构件，一般发生在表面上。

３．６．２　轻微裂缝

混凝土构件裂缝宽不大于０．５ｍｍ，砌体构件裂缝宽不大于１．５ｍｍ。这种裂缝对构件的承载能力

无明显影响。

３．６．３　明显裂缝

在钢筋混凝土构件上，裂缝宽大于０．５ｍｍ，表层脱落，裂缝已深入到内层，钢筋已外露。在砌体墙

上，裂缝宽大于１．５ｍｍ，砌体已濒临断裂或裂缝几乎贯通墙厚。

３．６．４　严重裂缝

在混凝土构件上，裂缝宽大于１．０ｍｍ，钢筋明显外露，表层严重脱落，裂缝已深入到内层或贯通。

在砌体墙上，裂缝宽大于３．０ｍｍ，砌体断裂或裂缝已贯通到墙厚。

３．６．５　濒临倒塌

结构中各构件已失去承载能力，处于一触即塌的状态。钢筋混凝土构件破坏处的混凝土已酥碎，钢

筋严重弯曲，产生了较大的变形；砌体墙产生了多道明显的贯通裂缝，近于酥散状态；砌体柱受压区的砌

块酥碎脱落，或柱体断裂。

４　建筑物破坏等级划分的宏观描述

４．１　砌体房屋

４．１．１　Ⅰ级

主要承重墙体基本完好，屋盖和楼盖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个别门窗口有细微裂缝等；

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２　Ⅱ级

承重墙无破坏或个别有轻微裂缝，屋盖和楼盖完好；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显破

坏，如屋檐塌落、坡屋面溜瓦、女儿墙出现裂缝、室内抹面有明显裂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

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３　Ⅲ级

多数承重墙出现轻微裂缝，部分墙体有明显裂缝，个别墙体有严重裂缝；个别屋盖和楼盖有裂缝；多

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坡屋面有较多的移位变形和溜瓦、女儿墙出现严重裂缝、室内抹面有脱落

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４．１．４　Ⅳ级

多数承重墙有明显裂缝，部分有严重破坏，如墙体错动、破碎、内或外倾斜或局部倒塌；屋盖和楼盖

有裂缝，坡屋顶部分塌落或严重移位变形；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如非承重墙体成片倒塌、女儿墙塌落

等；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

价值。

４．１．５　Ⅴ级

多数墙体严重破坏，结构濒临倒塌或已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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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底部框架房屋

４．２．１　Ⅰ级

底部框架的梁、柱完好，底部墙体有轻微裂缝；上部砌体承重墙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

个别门窗口、非承重墙体有轻微裂缝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２．２　Ⅱ级

底部框架个别梁、柱有细微裂缝，底部墙体有轻微裂缝；上部个别承重墙有轻微裂缝，部分非承重构

件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显破坏，如部分屋檐塌落、坡屋面溜瓦、女儿墙出现裂缝、室内抹面有明显裂

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２．３　Ⅲ 级

底部框架多数梁、柱有轻微裂缝，部分有明显裂缝，个别梁、柱端头混凝土剥落，底部部分墙体有明

显裂缝，个别有严重裂缝；上部多数承重墙有轻微裂缝，部分墙体有明显裂缝，个别墙体有严重裂缝，多

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多数非承重墙体有明显裂缝、个别有严重裂缝、女儿墙出现严重裂缝、室内

抹面有脱落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４．２．４　Ⅳ级

底部框架梁、柱破坏严重，多数梁、柱端头混凝土剥落，主筋外露，个别柱主筋压屈，底部多数墙体有

明显裂缝或外闪；上部承重墙多数出现明显裂缝或外闪，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如非承重墙体成片倒塌、

女儿墙塌落等；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

无修复价值。

４．２．５　Ⅴ级

底部框架梁、柱、墙和上部承重墙丧失抗震能力，房屋部分或全部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

无修复可能。

４．３　内框架房屋

４．３．１　Ⅰ级

承重墙体完好；内框架柱、梁完好；个别非承重墙体轻微裂缝；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

使用。

４．３．２　Ⅱ级

部分承重墙体轻微裂缝或个别明显裂缝；个别内框架柱、梁出现细微裂缝；部分非承重墙体明显裂

缝；其他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显破坏，如女儿墙出现裂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

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３．３　Ⅲ 级

部分承重墙体明显裂缝；部分内框架柱、梁轻微裂缝，个别有明显裂缝；多数非承重墙体有明显裂

缝、个别有严重裂缝；其他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女儿墙出现严重裂缝、室内抹面有脱落等；结

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４．３．４　Ⅳ级

多数承重墙体严重破坏或局部倒塌；部分内框架梁、柱主筋压屈、混凝土酥碎崩落；部分楼、屋盖塌

落；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如非承重墙体成片倒塌、女儿墙塌落等；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

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３．５　Ⅴ级

多数墙体倒塌，部分内框架梁和板塌落；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４．４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４．４．１　Ⅰ级

框架梁、柱构件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个别填充墙内部或与框架交接处有轻微裂缝，个

别装修有轻微损坏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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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　Ⅱ级

个别框架梁、柱构件出现细微裂缝；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显破坏，如部分填充墙

内部或与框架交接处有明显裂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４．３　Ⅲ 级

多数框架梁、柱构件有轻微裂缝，部分有明显裂缝，个别梁、柱端混凝土剥落；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

显破坏，如多数填充墙有明显裂缝，个别出现严重裂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

使用。

４．４．４　Ⅳ级

框架梁、柱构件破坏严重，多数梁、柱端混凝土剥落、主筋外露，个别柱主筋压屈；非承重构件破坏严

重，如填充墙大面积破坏，部分外闪倒塌；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

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４．５　Ⅴ级

框架梁、柱破坏严重，结构濒临倒塌或已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４．５　钢筋混凝土剪力墙（或筒体）结构

４．５．１　Ⅰ级

剪力墙构件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个别填充墙内部或与主体结构交接处有轻微裂缝，

个别装修有轻微破坏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５．２　Ⅱ级

个别剪力墙表面出现细微裂缝，甚至局部出现了轻微的混凝土剥落现象；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

坏，或个别有明显破坏，如部分填充墙内部或与主体结构交接处有明显裂缝，玻璃幕墙上个别玻璃碎落

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５．３　Ⅲ 级

多数剪力墙出现轻微裂缝，部分出现明显裂缝，个别墙端部混凝土剥落；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

坏，如多数填充墙有明显裂缝，个别出现严重裂缝，玻璃幕墙支撑部分变形较大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

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４．５．４　Ⅳ级

多数剪力墙出现了明显裂缝，个别剪力墙出现了严重裂缝，裂缝周围大面积混凝土剥落，部分墙体

主筋屈曲；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如填充墙大面积破坏，部分外闪倒塌；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

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５．５　Ⅴ级

多数剪力墙严重破坏，结构濒临倒塌或已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４．６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或筒体）结构

４．６．１　Ⅰ级

框架梁、柱构件及剪力墙构件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个别填充墙内部或与主体结构交

接处有轻微裂缝，个别装修有轻微损坏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６．２　Ⅱ级

个别框架梁、柱构件或个别剪力墙表面出现细微裂缝，甚至局部出现了轻微的混凝土剥落现象；部

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显破坏，如部分填充墙内部或与主体结构交接处有明显裂缝，玻

璃幕墙上个别玻璃碎落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６．３　Ⅲ级

多数框架梁、柱构件或剪力墙出现轻微裂缝，部分出现明显裂缝，个别梁、柱或剪力墙端部混凝土剥

落；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多数填充墙有明显裂缝，个别出现严重裂缝，玻璃幕墙支撑部分变形

较大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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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４　Ⅳ级

多数框架梁、柱构件或剪力墙出现了明显裂缝，个别出现了严重裂缝，裂缝周围大面积混凝土剥落，

部分墙体主筋屈曲；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如填充墙大面积破坏，部分外闪倒塌；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

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６．５　Ⅴ级

多数框架梁、柱构件及剪力墙严重破坏，结构濒临倒塌或已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

可能。

４．７　钢框架结构

４．７．１　Ⅰ级

框架梁、柱构件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个别填充墙内部或与框架交接处有轻微裂缝，个

别装修有轻微损坏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７．２　Ⅱ级

个别框架梁、柱节点连接处出现轻微变形或焊缝处出现细微裂缝；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

个别有明显破坏，如部分填充墙内部或与框架交接处有明显裂缝，玻璃幕墙上个别玻璃碎落等；结构基

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７．３　Ⅲ级

部分框架梁、柱构件节点连接处出现永久变形，个别焊接节点处出现贯穿焊缝的明显裂缝或个别螺

栓节点连接处出现螺栓断裂或螺栓孔洞增大现象；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多数填充墙有明显裂

缝，个别出现严重裂缝，玻璃幕墙支撑部分变形较大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

使用。

４．７．４　Ⅳ级

多数框架梁、柱构件严重破坏，导致结构产生明显的永久变形，部分梁、柱构件翼缘屈曲、焊缝断裂、

节点处出现明显的永久变形或节点严重破坏；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如填充墙大面积破坏，部分外闪倒

塌；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

价值。

４．７．５　Ⅴ级

多数框架梁、柱构件严重破坏，或部分关键梁、柱构件及节点破坏导致结构出现了危险的永久位移，

结构濒临倒塌或已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４．８　钢框架支撑结构

４．８．１　Ⅰ级

框架梁、柱构件及支撑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个别填充墙内部或与框架交接处有轻微

裂缝，个别装修有轻微损坏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８．２　Ⅱ级

个别框架梁、柱节点连接处出现轻微变形或焊缝处出现细微裂缝；个别钢支撑出现轻微的拉伸变形

和／或个别细长型支撑构件出现屈曲，螺栓支撑连接处出现轻微变形；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个

别有明显破坏，如部分填充墙内部或与框架交接处有明显裂缝，玻璃幕墙上个别玻璃碎落等；结构基本

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８．３　Ⅲ级

部分框架梁、柱构件节点连接处出现永久变形，个别焊接节点处出现贯穿焊缝的明显裂缝或个别螺

栓节点连接处出现螺栓断裂或螺栓孔洞增大现象；部分钢支撑出现轻微拉伸变形和／或支撑发生屈曲，

个别发生支撑屈曲；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多数填充墙有明显裂缝，个别出现严重裂缝等，玻璃

幕墙支撑部分变形较大；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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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４　Ⅳ级

多数框架梁、柱构件及支撑破坏严重，导致结构产生了严重的永久变形，部分梁、柱构件翼缘屈曲、

焊缝断裂、节点处出现明显的永久变形或节点严重破坏；多数支撑出现了屈曲或断裂现象；非承重构件

破坏严重，如填充墙大面积破坏，部分外闪倒塌；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

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８．５　Ⅴ级

多数框架梁、柱构件及支撑破坏严重，或部分关键梁、柱和支撑构件及节点破坏导致结构出现了危

险的永久移位，结构濒临倒塌或已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４．９　砖柱排架结构厂房

４．９．１　Ⅰ级

主要承重构件和支撑系统完好；屋盖系统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围护墙有细微裂缝，个

别屋面瓦松动或滑落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９．２　Ⅱ级

柱无破坏或个别有细微裂缝；部分屋面连接部位松动；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显

破坏，如围护墙有轻微裂缝，山墙上部有轻微裂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

可继续使用。

４．９．３　Ⅲ级

多数柱有轻微裂缝，部分柱有明显裂缝；部分屋面板错动，屋架倾斜，屋面支撑系统变形明显，或个

别屋面板塌落；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围护墙有严重裂缝，山墙尖部向内或外倾或局部坠落等；

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４．９．４　Ⅳ级

多数砖柱有严重裂缝，部分砖柱有酥碎、错动的破坏；屋盖局部塌落；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如围护

墙或山墙大面积倒塌等；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

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９．５　Ⅴ级

多数柱根部压碎并倾斜或倒塌；屋面大面积塌落或全部塌落；整个建筑濒于倒塌或已全部倒塌；结

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４．１０　钢、钢筋混凝土柱排架结构厂房

４．１０．１　Ⅰ级

主要承重构件和支撑系统完好；屋盖系统完好，或个别大型屋面板松动；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

如个别围护墙有细微裂缝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０．２　Ⅱ级

柱完好或个别柱出现细微裂缝；部分屋面连接部位松动，个别天窗架有轻微损坏；部分非承重构件

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显破坏，如山墙和围护墙有裂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

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０．３　Ⅲ级

多数柱有轻微裂缝，部分柱有明显裂缝，柱间支撑弯曲；部分屋面板错动，屋架倾斜，屋面支撑系统

变形明显，或个别屋面板塌落；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多数围护墙有明显裂缝，个别出现严重裂

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４．１０．４　Ⅳ级

多数钢筋混凝土柱破坏处表层脱落，内层有明显裂缝或扭曲，钢筋外露、弯曲，个别柱破坏处混凝土

酥碎，钢筋严重弯曲，产生较大变位或已折断；钢柱翼缘扭曲，变位较大；屋盖局部塌落；非承重构件破坏

严重，如山墙和围护墙大面积倒塌等；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

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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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５　Ⅴ级

多数钢筋混凝土柱破坏处混凝土酥碎，钢筋严重弯曲；钢柱严重扭曲，产生较大变位或已折断；屋面

大部分塌落或全部塌落，山墙和围护墙倒塌；整体结构濒临倒塌或已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

修复可能。

４．１１　排架结构空旷房屋

４．１１．１　Ⅰ级

承重墙和排架柱完好；屋面系统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大厅与前、后厅个别连接处出现

轻微裂缝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１．２　Ⅱ级

承重墙和排架柱基本完好或个别出现轻微裂缝；部分屋面连接部位松动；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

坏，或个别有明显破坏，如大厅与前、后厅个别连接处出现轻微裂缝；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

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１．３　Ⅲ级

多数承重墙、柱有轻微裂缝，部分出现明显裂缝；部分屋面板错动，屋架倾斜，屋面支撑系统变形明

显，或个别屋面板塌落；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大厅与前、后厅连接处墙出现明显裂缝，纵墙出

现轻微水平裂缝，山尖墙局部开裂，舞台口承重悬墙出现严重裂缝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

修理后可使用。

４．１１．４　Ⅳ级

多数承重墙、柱有明显裂缝，部分有严重裂缝；屋盖局部塌落；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如纵墙出现明

显的水平裂缝，山墙局部倒塌等；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

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１１．５　Ⅴ级

承重墙破坏、散落，柱破坏严重，丧失抗震能力；纵墙外闪倒塌，山墙倒塌；整体结构濒临倒塌或已倒

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４．１２　木结构房屋

４．１２．１　Ⅰ级

木架和墙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内间壁墙或出屋顶小烟囱有轻微损坏，屋面溜瓦等；结

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２．２　Ⅱ级

木架基本完好；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显破坏，如山墙开裂，屋面瓦滑动等；结构

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２．３　Ⅲ级

木架轻微损坏或轻度歪斜；部分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山墙严重裂缝，山尖局部倒塌，屋脊装饰

物震落，部分屋面瓦滑落等；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４．１２．４　Ⅳ级

木架出现严重变形或歪斜；多数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山墙及后墙严重倒塌，端跨局部塌落等；

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１２．５　Ⅴ级

木柱榫头拔出，房屋严重倾斜或倾倒；结构已濒临倒塌或全部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

复可能。

４．１３　土、石结构房屋

４．１３．１　Ⅰ级

主要承重墙基本完好；屋面或拱顶完好；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如个别门、窗口有细微裂缝，屋

面溜瓦等；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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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２　Ⅱ级

承重墙无破坏或个别有轻微裂缝；屋盖和拱顶基本完好；部分非承重构件有轻微损坏，或个别有明

显破坏，如部分非承重墙有轻微裂缝，个别有明显裂缝，山墙轻微外闪，屋面瓦滑动等；结构基本使用功

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４．１３．３　Ⅲ级

多数承重墙出现轻微裂缝，部分墙体有明显裂缝，个别墙体有严重裂缝，窑洞拱体多处开裂；个别屋

盖和拱顶有明显裂缝；部分非承重构件有明显破坏，如墙体抹面多处脱落，部分屋面瓦滑落等；结构基本

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４．１３．４　Ⅳ级

多数承重墙有明显裂缝，部分有严重破坏，如墙体错动、破碎、内或外倾斜或局部倒塌；屋面或拱顶

隆起或塌陷；局部倒塌；或整体结构明显倾斜；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

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４．１３．５　Ⅴ级

多数墙体严重断裂或倒塌，屋盖或拱顶严重破坏和塌落；结构已濒临倒塌或全部倒塌；结构使用功

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５　常用构筑物破坏等级划分的宏观描述

５．１　烟囱

５．１．１　Ⅰ级

烟囱完好；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５．１．２　Ⅱ级

烟囱出现细微裂缝；结构基本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５．１．３　Ⅲ级

烟囱出现多处轻微裂缝，个别有明显裂缝，或轻微错位，或局部酥裂鼓肚；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

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５．１．４　Ⅳ级

烟囱筒身有较严重的开裂、错位或酥裂鼓肚等破坏；或顶部虽掉头而余下部分却无明显裂缝和其他

破坏；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５．１．５　Ⅴ级

顶部掉头，筒身折断，或倒塌；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５．２　水塔

５．２．１　Ⅰ级

水塔完好，结构使用功能正常，不加修理可继续使用。

５．２．２　Ⅱ级

筒式水塔在门、窗角处出现轻微裂缝；支架式水塔的支架结构有细微裂缝或变形；结构基本使用功

能不受影响，稍加修理或不加修理后可继续使用。

５．２．３　Ⅲ级

筒式水塔的筒身出现水平、斜裂缝，门、窗角处有明显裂缝，无明显错位发生；支架式水塔的支架结

构出现明显裂缝或变形；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修理后可使用。

５．２．４　Ⅳ级

筒式水塔的筒身出现多道严重环向裂缝和斜裂缝，环缝间砌体错位，或筒身局部倒塌；支架式水塔

的支架结构发生较大变形或屈曲，或水柜保温层脱落；结构基本使用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部分功能

丧失，难以修复或无修复价值。

５．２．５　Ⅴ级

支架或支筒倒塌，水柜落地；结构使用功能不复存在，已无修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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